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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智慧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案」 

可行性規劃報告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    由：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33 條第 4項規定舉行公聽會，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二、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三、會議地點：大園區沙崙里 12 鄰沙崙 41-3 號(保安宮大園區沙崙社區活

動中心)。 

四、主 持 人：桃園市政府地政局高副局長鈺焜           紀錄：廖倉淯 

五、開發單位：桃園市政府 

六、興辦事業概況：(詳附件) 

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桃園市政府回應：(依發言順序)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一)陳先生  

本人及父母、兄弟姊妹在此地已居住近

百年，希望桃園市政府能提高補償金

額，讓我們能另擇土地安置家人。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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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 

(二)莊先生  

希望桃園市政府在開發產業園區的同

時，也能顧及承租戶土地安置的需求，

以達到雙贏局面，不要導致老人家無棲

身之所。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

之三分之一。 

3.請承租戶檢視與公有土地之租約內

容，以了解權利義務關係。 

(三)莊小姐  

1.本人及其他今天到場的土地承租戶、

私地主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多年，希

望桃園市政府能提高補償金額，或透

過以地換地方式，不然現在房價高漲，

補償金根本不夠另外買房安置。 

2.請問為什麼承租公有地做居住使用，

後續不得領取補償金?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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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

之三分之一。 

3.請承租戶檢視與公有土地之租約內

容，以了解權利義務關係。 

(四)汪先生  

本人家族承租的沙崙段沙崙小段 1677、

1678、1679 地號位於本案西北側，考量

本案後續開發可能影響本人承租土地

耕作，建議一併納入開發範圍，或同意

辦理休耕。 

考量國土計畫制度預計於 114 年 4 月

底前全面實施，本案為加速辦理進度，

先以目前本案範圍申辦產業園區，若後

續廠商進駐反應熱烈，不排除研議鄰近

土地另案辦理開發。 

(五)陳先生  

請桃園市政府能詳細說明補償金額依

循的標準為何，現在物價持續飆漲，補

償標準也應同步提高。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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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 

(六)簡先生  

本人支持產業園區開發，但今天未能了

解明確的補償金額及標準，希望在場的

立委、市議員後續能協助把關。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 

(七)中油桃園煉油廠代表  

本案周邊有本廠輸油地下管線，若後續

規劃或有施工(開挖)行為，請提前與本

公司聯繫及討論。 

有關中油管線部分，在本案規劃期間已

有與貴公司討論，後續若有涉及施工行

為，也會先行告知貴公司。 

(八)林先生  

農地如果已被協議價購，農保資格是否

會喪失?該如何加保? 

1.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自有農地

被徵收繼續加保辦理」第三、四條規

定(略以)：「如果因 1.自有農地被徵

收、2.已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致土

地面積不合加保規定者，其續保期間

自徵收公告期滿至屆滿三年止」。 

2.若非屬上述身分或屆滿後擬繼續保

留農保資格之農民，須符合行政院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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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動部勞工保險局公告之加保資格，方

得辦理續保。 

(1)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

耕地平均每人面積 0.2 公頃以上，

從事農業生產者。 

(2)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

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

每人面積 0.4公頃以上、其餘農業

用地平均每人面積 0.2 公頃以上，

從事農業生產。 

(九)游吾和議員服務團隊游主任  

本案雖然開發面積僅 10 公頃，仍希望

桃園市政府能對民眾釋出最大善意，提

高補償金額。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 

(十)徐其萬議員服務團隊郭副主任  

1.桃園市政府應向民眾詳細說明查估標

準、金額。 

2.後續交通動線如何規劃? 

3.本案是否會影響周邊農業耕作行為? 

1.本案補償金包含地上物及地價補償。 

(1)地上物補償：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桃

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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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

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作

為補償標準。另本案將於 113 年 6

月 11~13 日、17日、18日至當地

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請配合

說明，以保障自身權利。 

(2)地價補償：不論建地、農地，後續

皆將以市價作為補償的依據。 

2.此外，若屬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

戶，依規定能獲得以下補償 

(1)改良土地所支付費用 

(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3)終止租約當期土地所有權人之補

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 

3.本案後續將透過 20 米中央路、10 米

保安路，連接位於桃園農業物流加工

園區南側之省道台 15線。 

4.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後續已同意後續

將配合本案辦理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變更、廢止事宜，本案將不會對周邊

農業耕作造成影響。 

(十一)涂權吉立法委員服務團隊劉主任  

當地民眾大多支持本案開發，希望桃園

市政府吸取桃園航空城計畫的經驗，並

重視今天民眾提出的意見，讓本案能順

利在 117 年正式開發營運。 

將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共同促成本案

順利開發。 

(十二)簡先生  

本人不同意本案開發。 將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共同促成本案

順利開發。 

(十三)陳小姐  

1.因開發後，沙崙段沙崙小段 1798 地號

出入受影響，請求將沙崙段沙崙小段

1798地號一併納入開發範圍。 

2.希望了解開發時程，以判斷是否要進

行二期耕作。 

1.考量國土計畫制度預計於 114年 4月

底前全面實施，本案為加速辦理進

度，先以目前本案範圍申辦產業園

區，若後續廠商進駐反應熱烈，不排

除研議鄰近土地另案辦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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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桃園市政府回應 

2.本案預計 113年底取得開發許可及申

設，114 年至 116 年間進行工程設計

及施工，預計於 117 年正式營運。 

(十四)新桃供電區營運處代表(書面意

見) 

 

1.本開發區內有本公司 69 kv 蘆竹-沙崙

輸電線經過，目前計畫預計於 115 年

底全線拆除，請開發單位於變更完成

施工時，先由未影響區域進行工程，

待本線路拆除完成後，再循序推展工

程。 

2.倘線路拆除工程無法配合開發區施工

期程，而線路確有妨礙時，再進行協

商臨時遷移事宜。 

本案於後續施工階段將與貴公司協商

辦理。 

(十五)吳先生(書面意見)  

1.公聽會辦理於 113 年 6 月 4 日，但本

人得知該會議已是當日下午。詢問局

處聲稱該資訊 5 月 22 日上架，會議當

天(6月 4 日)已刪除。市府就其作法是

否具適法性? 

2.產業園區開發屬重大公共工程。但，

於局處網站不見任何相關開發規劃內

容、位置、產業類別等資訊。為力行資

訊公開透明、民眾參與討論，局處應

將公聽會簡報放置網站供民眾下載瀏

覽。 

1.本案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3 條規定，

於提具可行性規劃報告前，舉行公聽

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本府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函

請本市大園區公所於公布欄或適當

公開位置張貼本案公聽會公告(府地

價字第 11301329091 號函)，且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將相關資訊刊登於本局

官方網站。於 113 年 5 月 22 日發文

通知本案涉及之所有權人、利害關係

人(府地價字第 1130132909 號函)。 

2.本案公聽會會議紀錄將於彙整當日

民眾意見及回應後公告於桃園市政

府地政局網站並張貼於大園區公所、

沙崙里里公佈欄供民眾參閱。 

九、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民眾撥冗參與本次公聽會，諸位於會中提出的寶貴意見，

例如地上物補償、安置等，桃園市政府已詳予紀錄，後續將妥善處理。 

十、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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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聽會現場照片 

 
會場告示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簡報說明 

 
民眾參與 

 
意見表達 

 
意見表達 

 
大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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